
附件 3 

 

河南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明确执法

责任，提高执法效能，加强执法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河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

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省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和履行执法职责的执法人员。 

第三条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必须坚持职权法定、程

序正当、责任明确的原则，做到合法、公正、廉洁、高效。 

 

第二章  执法职责 

 

第四条 省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主要加强对市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和稽查

考核等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依法依规制定执法标

准规范； 

（二）组织协调开展本省跨区域、跨流域执法和重大违



法案件的调查处理； 

（三）统筹协调开展交叉执法、异地执法等相关工作； 

（四）组织开展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活动； 

（五）参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和突发

环境事件违法行为调查执法工作； 

（六）负责省级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强制

工作； 

（七）从队伍建设、业务指导、组织协调、稽查考核和

培训等方面加强对市、县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监

督指导。 

第五条 市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主要承担法律

法规赋予的执法事项和所辖区域内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和考核评价等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

责：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负责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和投诉举报案件调查

工作； 

（三）负责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强制工作； 

（四）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考核全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 

（五）负责全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稽查；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 



市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具体明确负责的

执法事项。 

第六条 县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主要履行以下

职责： 

（一）负责省、市两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明确

管辖外的其他执法事项。 

（二）负责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工作；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实行部门责任

制，各部门负责人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的主要责任人，

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制定本部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计划

和措施，并组织落实； 

（二）组织本部门日常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三）带领本部门执法人员正确履行执法职责，完成所

承担的执法任务； 

（四）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本部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情况。 

第八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对现场检查内容的全面性与真实性负

责，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规定参加双随机、专项执法、指定执法检查，

发现违法问题并调查处理； 



（二）对监管的单位实施行政指导，提高监管单位的环

境管理水平； 

（三）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和上级领导汇报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任务落实情况。 

第九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办的具体案

件的主办人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案卷的客观性、全面性、真实性负责。根据违

法事实确定案件的调查取证方向、方式和方法，明确人员分

工； 

（二）根据案情确定需要调查询问的当事人、证人和其

他相关人员，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证据提取

单等取证文书； 

（三）根据违法事实的性质决定对违法人员、财物等申

请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四）在充分取得证据的基础上，提交调查终结报告和

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罚提出建议，并将

建议提交法制机构审核； 

（五）根据法制机构审核意见、主管机构负责人审批意

见或者集体讨论决定意见，制作各类法律文书，负责送达各

类法律文书； 

（六）对需要移送其他部门处理的案件，提出移送申请，

根据审批意见依法定程序做好移送工作； 

（七）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定程序做好执行工作； 



（八）负责行政执法案卷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第十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办的具体案

件的法制审核人员、审核人员及审批人员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案件法核人员对执法相关文件和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全面负责； 

（二）案件审核人对案件全面负责； 

（三）案件审批人对形式要件负责。 

 

第三章  执法监督稽查 

 

第十一条 执法监督稽查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和专

案稽查三大类，采取网上稽查、调阅档案资料、询问约谈、

现场核查、调查取证等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执法监督稽查主要对下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现场监督检查、双随机检查、环境

违法行为查处、生态破坏纠纷调解处理等依法履职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加强对

其所属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

法或者不当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处理。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各级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各部门负责



人未履行或未完成其所承担的执法任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处分；造成严重

后果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十五条 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若未按照第八条

规定履行职责的，对执法人员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采用下列方

式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离岗培训； 

（四）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 

（五）取消行政执法资格，吊销《河南省行政执法证》； 

（六）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第十六条 案件主办人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行政执法

过错的，应当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提出承办意见错误的； 

（二）未经审核、批准，擅自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 

（三）故意隐瞒事实、隐匿证据等，致使审核人提出错

误审核意见以及批准人作出错误批准决定的；  

（四）擅自改变审核意见、批准决定的；  

（五）其他因承办人错误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 

两个以上承办人共同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由主办

人承担主要责任，协办人承担次要责任；不能区分主、次责

任的，共同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审核人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过错的，应当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二）未纠正承办人错误意见的； 

（三）未经承办、批准，擅自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行为的； 

（四）其他因审核人错误造成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过错

的。 

第十八条 审批人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行政执法过错

的，应当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的； 

（二）未纠正承办人、审核人错误意见的； 

（三）未经承办、审核，擅自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 

（四）其他因批准人错误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 

第十九条 责任追究程序按照《河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

任追究办法》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